
关于开展教学材料自检、互检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根据《德州学院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线上评估工作方案》

（评建办 22 号）要求，做好审核评估自评自建工作，3 月 26

日-4 月 7 日将开展教学材料自检、互检工作。具体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各教学单位之间的互检检查组由校院两级教学质量督导与

评价专家、教学副院长、系主任等组成。

各教学单位内成立专项检查小组，负责本单位内的自检、

互检工作。

二、检查范围

全校所有开设本科课程的教学单位。

三、检查内容

（一）理论课

2023-2024 学年两个学期（2023-2024-1、2023-2024-2）所

有理论课的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案、上课使用的 PPT 课件。

说明：

1.电子版和纸质版均可。

2.所有课程原则上由开课单位负责。但是如果只用了开课

单位的课程代码，任课教师为本单位而非开课单位派出的教师，

则以上材料由任课教师和学生所在单位负责。特别的，劳动教

育课程的教师一般为本单位安排的教师，所以该课程的材料由

任课教师和学生所在单位负责。

3.同一门课程（以课程代码为准）由不同教师进行平行班

授课并集体备课的，可由课程负责人按课程提供一份材料即可。

4.由于本学期上课还未完成，如本学期（2023-2024-2 学期）



的教学材料不完整，可检查上学年同学期的相关材料，但是材

料应该是根据上学期质评处检查后修改完成的。

5.如果2022-2023学年开设的课程在2023-2024学年未开，

这部分课程一并纳入本次检查。

（二）实验、实习实训课

2021-2022 学年第二学期，2022-2023 学年第一、二学期及

2023-2024 学年第一学期的实验大纲、实验计划、实验报告等，

实习大纲、实习计划、实习报告等。

说明：

1.电子版和纸质版均可。

2.所有课程材料原则上由开课单位负责，若任课教师为本

学院老师的，则由任课教师所在学院负责。

（三）毕业论文（设计）

2022 届、2023 届所有毕业论文（设计），材料包括论文情

况一览表、课题说明书、开题报告书、中期检查表、论文最终

版、最终版查重报告、答辩申请书、指导教师评分表、评阅教

师评分表、答辩记录、毕业论文成绩评定表等。

说明：

1.电子版和纸质版均可。

2.论文情况一览表要体现论文题目和师生对应双选关系。

3.提供电子版的教学单位也需要提前准备好，电子版可以

从毕业论文管理系统导出。

（四）考试材料的检查按照考试中心组织的专项检查进行。

（五）人才培养方案等材料按照教研科通知进行。

四、检查流程

检查流程分为教师自检、本单位互检、外单位互检三步。



每门课程的任课教师对以上教学材料进行自检，尤其是修

改完成上学期质评处检查提出的整改问题。

本单位内部互检以数量和内容为主，兼顾形式。因专业不

同，外单位检查不熟悉上述材料的数量和内容，所以本单位互

检主要检查上述材料的数量和内容质量，兼顾形式。如检查时

发现问题，请提出意见。待课程负责人完全修改完成后再进行

合格签字。本单位内互检由各单位自行组织。

外单位互检以数量和形式为主，兼顾内容。各单位交叉检

查时，一是要检查以上材料的数量，即不缺少每一门课的每一

项材料。二是要检查各项材料的形式是否符合规范。三是检查

各项材料的质量，无瑕疵而且落实完成了上学期检查提出的整

改问题。对存在问题的应提出书面整改意见。待任课教师完全

修改完成后再进行合格签字。检查人员分组另行通知。

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日期 进程安排

3月 26 日—27 日 任课教师自检，合格签字

3月 28 日 本单位互检，并提出整改意见

3月 29 日—31 日 任课教师根据本单位互检意见完成修改，本单位互检合格签字

4月 1日—2日 外单位互检，并提出书面整改意见（整改意见最后一并报送）

4月 3日 任课教师根据外单位互检整改意见完成修改

4月 7日 外单位互检合格签字，报送自检、互检表和前期的整改意见

五、工作要求

（一）请各教学单位高度重视。以上检查的教学材料是基

本的教学常规材料，也是审核评估抽查材料，请不要有侥幸心

理，保质保量完成，杜绝出现存档材料不完整、不规范等现象。

（二）请互检老师认真负责，对同一份材料的质量与任课



教师同等负责，确保质量可控、责任可追溯。

（三）请于 4 月 7 日下午下班前由互检外单位将被检查单

位的理论课教学材料书面整改意见以及被检查单位的附件 1 纸

质版交至厚德楼 1107 办公室，实验、实习实训课、毕业论文的

整改意见和附件 2、附件 3 交至厚德楼 1109 办公室。

如有问题，理论课问题请联系教务科 8985870，实验、实习

实训课、毕业论文问题请联系实践教学科 8985586。

附件 1：理论课教学材料自检、互检表

附件 2：实验、实习实训课教学材料自检、互检表

附件 3：毕业论文（设计）材料自检、互检表

教务处

2024 年 3 月 26 日


